组装工岗位工作标准
Q/HY.Z 3030.015－2007
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组装工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组装工岗位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踏实能干、有较强责任心和上进心，爱岗敬业。

	
	文化专业
	高中以上学历

	
	职业资格
	经公司相关装配技术的培训

	
	工作经历
	有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年龄20～45周岁

	职  责
	严格遵守公司劳动纪律及相关规章制度。服从组长的工作安排与领导；严格按照“三按”（按图纸、按工艺、按标准）及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组装，确保装配符合技术设计标准及满足规范要求，严禁违章操作；在组装过程中严格执行“三检”（自检、互检、专检）制度，并按规定在工序责任卡上签字；安装位置要正确、牢固可靠，元器件、工具摆放应井然有序，不得随地乱摆。

	权  限
	操作机器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遵守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
2、电器元件型号、规格应与图纸技术要求相一致。
3、所装配联锁应具有“五防功能”，并且要确保灵活、可靠。
4、注意节约用料，降低消耗及生产成本，装配中发现问题应及时向组长反映。
5、下班后要切断工作电源，将装配用工具归位，并按照“6S”（整理、整顿、清洁、洁扫、素养、安全）规定要求清理整顿好工作场所。
6、增强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意识，工作时应集中注意力，不得开小差，同时严禁带病或酒后作业。
7、认真学习专业技能、积极参与有关培训和活动，不断提高自己业务水平和素质。

	记录
	操作记录

	考核
	按QI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组装组长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和各班组长交流

	
	职业发展
	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

	
	起草单位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

	
	主要起草人
	项海滨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